合同编号：98326269632    
单次销售供货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供货服务商(乙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京东大厦     

    联系电话：010-89114562 
第一条 办公设备内容

甲方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要求乙方提供的办公设备（以下简称“合同货物”）如下：
	序号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单价
	数量
	金额

	1
	8615625
	信测通信TriBrer OTDR光时域反射仪 AOR500-A 升级款 AOR550-A
	5889.05
	6
	35334.30

	        支付金额合计：人民币叁万伍仟叁佰叁拾肆元叁角（小写35334.30）


第二条 交付与验收
1．交货日期：甲方采购网站上的现货货物，乙方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发货（具体到达时间以普通快递的运送时间为准）。

2．交货地点及收货人：以甲方在网站上提交的采购订单所载明的信息为准。

3．因甲方提供的收货信息不准确、不完整，乙方不承担迟延送货的责任。甲方如需变更收货地点、收货人等收货信息时，应在乙方发货前书面告知乙方。

4．运输费用：以甲方在网站上提交的订单所载明的信息为准。
5．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甲方应当场对货物品类、规格、型号、数量和外包装等货物表面状况进行验收。如甲方对货物质量有异议，应在5日内提交书面报告给乙方，乙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

第三条 质量标准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合同货物”是全新、未经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供货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同时确保提供的“合同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之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

第四条 甲方责任

1．甲方应检查内容是否与合同内容、产品实物一致，并不得随意变更品目、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和金额，否则乙方有权拒绝供货。
2．甲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及时支付货款。

第五条 乙方责任

1．乙方应按照合同所列货物品目、品牌、规格、型号和数量等具体内容向甲方供货。
2．乙方在接到甲方停止供货的通知后未停止供货的，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付款方式

结算方式：按照双方协商执行。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收到货物后，如货物无质量问题，乙方不予退货。甲方收到货物后，如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由乙方提供退换货服务。

2．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部分或全部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1．双方就合同发生争议，应先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如达不成一致，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不可抗力

1．如果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遭遇战争、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致使本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本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以最快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10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直接送达、邮寄或留置另一方。
3．如果不可抗力影响延续90日以上的，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本合同的协议。

第十条 其他

甲乙双方可对本合同未尽事项另行协商。
第十一条 本合同的生效和效力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合同部分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它条款的效力。

甲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乙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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